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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 时 20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32：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

盘审查（续）（A/C.4/60/19；A/C.4/60/L.19） 

1. 主席提请注意载于文件 A/60/19 中的维持和平

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大会在 2005 年 3 月 29 日

第 59/281 号决议中对特别委员会的上一份报告表示

欢迎，认可了其提议、建议和结论，并决定特别委

员会应当继续努力全盘审查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的所

有方面。 

2. 关于这一点，特别委员会在 2006 年 2 月 27 日

至 3 月 17 日举行的上次会议中审查了以前各项提议

的执行情况，并审议了新提议，以增强联合国在维

持和平行动领域履行其职责的能力。这些提议已被

载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第 28 至 188 段。 

3. Adel 先生（埃及）是报告员，他说，维持和平

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高度重视联合国及有关人员

的安全和保障，并呼吁为秘书处和部队派遣国间的

信息共享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程序。在报告中，

特别委员会请维持和平行动部增强外地特派团使用

信息技术的能力，从而保证及时有效地向现场指挥

官传递信息。 

4. 关于行为和纪律，该报告强调，管理人员和指

挥官有责任预防性剥削和性虐待。报告还呼吁秘书

处编制一项受害人援助战略，一份关于国家调查官

的提案，以及一份已订正的示范谅解备忘录。此外，

如报告所示，特别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特设专家工

作组，负责审查那些文件，并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

结束之前，举行一次为期一天的会议，审议专家组

的建议。 

5. 特别委员会在 2006 年的会议中审议了三份增强

快速部署能力的备选方案：战略储备、支援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的区域能力和特派团间合作。秘书处

应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之前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

建议。特别委员会还赞成设立常设警察能力，并请

秘书长在运作满一周年时对其进行审查。 

6. 报告强调了针对复杂维持和平行动的连贯战略

的重要性，并讨论了法制、儿童、性别、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新闻等问题。报告呼吁捐助界在支持解除

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方面做出长期承诺，并

欢迎在这方面实施综合标准所取得的进展。此外，

特别委员会请维持和平行动部就安全部门改革问题

进行类似的联合决策。 

7. 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呼吁维持和平行动部尽

可能地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当地经济产生积

极影响，并强调了地方对建设和平活动的主导权。

特别委员会还欢迎设立建设和平委员会，并鼓励维

持和平行动部与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密切合作。 

8.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了秘书长的维持和平改革议

程，并期待就改革的五个领域进行讨论：伙伴关系、

原则、人员、组织和资源。报告欢迎维持和平行动

部关于制定行动指南和理论框架的建议，并且注意

到为促进共同方法，必须对术语有共同的理解。报

告还强调有一点非常重要，即要把最佳做法和吸取

的经验教训纳入当前和今后任务的规划和行动中。 

9. 关于与区域安排合作的问题，特别委员会欢迎

秘书长的建议，即不局限于讨论可行性合作框架，

而是采用具体模式，进行业务合作。特别委员会还

欢迎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建议，即设立一专门职位，

支持增强非洲的维持和平能力。 

10. 特别委员会高度重视人事问题。有必要为联合

国总部和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专业文职人员营造可

预测的职业前景，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委员会请

秘书长审查设立这类职业结构会涉及到的挑战，并

在特别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提出相关建议。此外，

特别委员会还强调，及时部署民政能力对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它请秘书处在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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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提出旨在确保及时部署文职人

员的相关建议。 

11. 报告强调有必要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进行充

分的培训。特别委员会欢迎在维持和平行动部内设

立综合培训处，并期待制定一项综合培训战略，作

为培训警察、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的基础。报告还

注意到了设立培训确认委员会、以承认部队派遣国

的军事人员和警察培训课程的建议。 

12. 最后，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秘书处即

将进行的资源审查应当把复杂行动的财务和采购规

则放在优先位置。特别委员会还促请所有会员国及

时、无条件地足额缴纳摊款。尽管在解决拖延支付

偿还款和索偿款方面不断取得进展，特别委员会还

是担心一些捐助国的款项仍有待偿还，因为它们都

参加了各种仍在执行任务的特派团和已清理结束的

特派团。 

决议草案 A/C.4/60/L.19 

13. 主席提请注意题为“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

有方面的全盘审查”的决议草案 A/C.4/60/L.19。 

14.  Adel 先生（埃及）是报告员，他说，根据决议

草案，大会欢迎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认可报告的提议、建议和结论；并促请各会员国、

秘书处和联合国有关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执行

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建议和结论。大会还重申了参

加特别委员会的形式，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努力

全盘审查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的所有方面，审查

其以前各项提议的执行情况，并审议任何新的提议。

最后，大会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

交工作报告。 

15. 主席说，他认为特别委员会希望就决议草案做

出决定。 

16. 就这样决定。 

17. 张先生（委员会秘书）说，根据决议草案 A/C.4/ 
60/L.19 第 2 段的表述，大会认可特别委员会报告第

28 至 188 段所载的提议、建议和结论。如果大会通

过了该决议草案，特别委员会某些建议的执行工作

就需要满足一定的资源要求，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

户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的预算已经

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18. 此外，特别委员会的某些建议所涉及的预算问

题还需深入研究，如果有问题的话，维持和平行动

支助账户随后的预算会予以考虑。因此，通过决议

草案不会给现阶段带来任何财务问题。 

19. 主席说，决议草案提案国希望委员会不经表决

通过该决议草案。 

20. 决议草案 A/C.4/60/L.19 通过。 

21. Carl 先生（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发言，他说，

考虑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过去十年里所经历的

大风大浪，非常有必要重新审查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方式。目前，15 个外地维持和平特派团中部署了近

90 000 名联合国文职维持和平人员、军事维持和平

人员和警察。因此，一次年会是不够的，特别委员

会应举行多次会议来讨论维持和平事务。 

22. 特别委员会应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专题讨

论，而不只是起草报告。因此，特别委员会的春季

会议应当缩短会期，但同时要继续把重点放在起草

报告、审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上。然后，再用空

出来的时间另外安排短期会议，专门深入讨论实质

性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问题。 

23. El Alaoui 女士（摩洛哥）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

她说，以联合国正式语文分发特别委员会报告时出

现延误，她感到非常遗憾。不结盟运动已经表明了

对延误原因的立场，并请大会事务和会议管理部助

理秘书长确保全文公布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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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结盟运动注意到了助理秘书长的回复，大意是

说，报告会在特别委员会通过后加以分发，而且，

报告确实是依照这种方式分发的。不结盟运动希望

提请秘书处注意，各会员国提交供审议的所有文件

都必须通过正常渠道、以硬拷贝的形式、分发给联

合国各特派团团长。电子版报告永远不能取代以硬

拷贝形式、通过正式渠道分发的文件。 

下午 3 时 35 分散会

 


